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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企业生产实际及物耗、能耗数据，按照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

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南》”），

对报告主体 2023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了审核。 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 

单位名称 包头市安德稀耐新材料有限公司 

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

所属行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

组织机构代码 91150291MA7GETJR16 

法人代表 张军 

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东方希望大道与锦绣路交叉口路南第一个路口往西

600 米处路北 

填报负责人姓名 胡珊珊 

填报负责人电话 0472-2617020 

填报负责人邮箱 andeyaolu@163.com 

二、审核机构基本情况 

单位名称 天宸智业能源科技（云南）有限公司 

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

所属行业 能源管理 

组织机构代码 91530102083273863L 

法人代表 郝丽霞 

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690号金鼎科技园内二号

平台 A 栋 5楼 512号 

审核负责人姓名 何东 

审核负责人电话 0871-65188876 

审核负责人邮箱 463224117@qq.com 

三、温室气体排放 

1、温室气体核算边界核查 



企业生产消耗的能源主要有外购电力、天然气。根据《工业其他

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核算方法，企

业温室气体排放源包括：电力的间接排放以及天然气的直接排放。 

经我公司核查，企业核算边界准确有效，符合《指南》温室气体

排放量核算边界要求，温室气体核算边界包括：电力使用过程温室气

体排放和化石燃料燃烧温室气体排放。 

2、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核查 

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） 

式中： 

—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，单 

位为吨二氧化碳(tCO2); 

—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，单位为兆瓦时

(MWh); 

—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/兆瓦

时(tCO2/MWh) 

对于净购入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，按公式（2）计算： 

燃气排放量=当年天然气消费量×燃气综合排放因子（2） 



经核查，企业主体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准确有效，符合《指南》中

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要求，核算方法、核算结果准确无误。 

经我公司核算，报告主体 2023年度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为 15714.42 吨二氧化碳。 

四、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 

根据《指南》要求，对报告主体在报告年度内用于企业生产系统

的各种燃料燃烧的排放量和能源的消耗量、工业生产中过程化学反应

排放量、净购入的电力和天然气以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来源进行审核。

活动水平数据来源如下表所示： 

活动水平数据来

源种类 
说明 

发票收据 
基于财务结算票据上的数据得到的活动水平数据，常见的如用电量数据

等。 

测量记录 
基于连续或者间断的测量数据来得出的活动水平数据，如通过结算用电

表得到的电力数据等。 

使用记录 
基于现场人员非计量的使用记录得到的活动水平数据，如现场人员的使

用时间，使用设备名称等理论估算的使用功率等。 

专家建议 权威专家推荐值或有文献可考的推算值。 

缺省值 采用《指南》上提出的缺省值。 

本次审核报告采用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如下表所示： 

排放源类别 燃料种类 
净消耗量 数据来

源 

低位发热量 

（GJ/Nm
3
） 

数据来源 
2023 

净购入电力、天

然气消费 

电力/天然气 数据 单位 数据来源 

天然气 249.52 万 Nm
3
 发票收据 

电力 2385.42 万 kWh 发票收据 



核查企业主要温室气体核算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符合《指南》中

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要求，活动水平数据与原件

一致，自行评估数据的计算方法、计算依据与实际生产状况符合。 

五、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

根据《指南》要求，审核报告中采用的排放因子及来源如下表所示： 

排放源类别 燃料种类 单位热值含碳量（tC/GJ） 碳氧化率（%） 数据来源 

净购入电力 

参数名称 排放因子 单位 数据来源 

电力 0.4326 tCO2/MWh 缺省值 

净购入燃料 天然气 15.30 tCO2/GJ 缺省值 

经核查，企业主体温室气体核算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符合《指

南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要求，排放因子均选

自国家最新区域排放因子缺省值。 

本审核报告真实、可靠，如报告中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本机

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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